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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查要点评述 

 

 

为进一步提高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查效率，明确市场预期，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发布了《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审查要点》（以下简称“《审查要点》”），对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环节的审查要求予以明

确。 

目前，针对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已经比较完备，主要法规包括了《非

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引（试行）》（以下简称“《重组业务指引》”）、《非上

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6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重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南第 1 号：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重组业务指南第 1 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重

大资产重组业务指南第 2 号：非上市公众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挂牌公司并

购重组业务问答（一）》、《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二）》、《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三）》

（与《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一）》、《挂牌公司并购重组业务问答（二）》合称“《业务问答》”）

等。但由于相关规定散落于上述各个法规中，部分挂牌公司和中介机构理解上存在偏差，导致部分

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质量有所欠缺，从而降低了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查效率。《审查要点》

正是为更好解决该等问题而制定发布的。 

《审查要点》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 按照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主要环节列明审查要点 

《审查要点》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首次信息披露（包括披露重组预案和披露重组报告书

两种情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备案等三个环节，以表格形式分别列明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

中的相关审查要点。 

二、 以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现有法规作为基础 

《审查要点》的主要内容并非股转系统公司就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布的全新规定，而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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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早的规定和审核实践对相关审查要求作出的总结。其中： 

1. 内幕知情人报备阶段的审查要点基本上是对《重组管理办法》、《重组业务指南第 1 号》中

涉及内幕知情人登记表、买卖证券自查报告、交易进程备忘录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的归纳总

结； 

2. 首次信息披露阶段的审查要点基本上是对《重组管理办法》、《重组业务指引》、《格式准则

第 6 号》中涉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等方面的要求进行的归纳总结； 

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备案阶段的审查要点基本上是对《重组管理办法》、《格式准则第 6 号》

中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针对实施情况报告书的意见等

方面的要求进行的归纳总结。 

三、 与股转系统公司其他方面的新规相匹配 

目前，除《业务问答》外，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面的相关法规发布时间均在 2014 年左右。

后续股转系统公司又陆续发布了涉及其他审核事项的新规，有些新规中的部分内容也涉及挂牌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这些内容散见于其他法规之中，在挂牌公司制作和提交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

件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忽略和遗漏。因此，此次《审查要点》中也将这些方面的内容予以列明： 

1. 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相匹配。根据《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如挂牌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挂牌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标的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独立财务顾

问和律师应对上述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此外，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还应当对交易对

手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挂牌公司应当在重

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对上述情况进行披露。《审查要点》在首次信息披露阶段的审查要求

中对上述内容予以列明提示； 

2. 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相匹配。《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

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对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中所涉及的募集

资本管理、特殊条款等内容予以了明确。而部分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亦会涉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含配套募集资金），就此，《审查要点》在首次信息披露阶段以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备案阶段的审查要求中对上述内容予以列明提示。 

四、 对以往审核实践中的重点问题作出总结 

《审查要点》除对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规的形式规范性要求作出总结外，亦对以往审

核实践中所遇到的重点问题作出了相应的总结，主要包括如下： 

1. 标的资产历史沿革的披露问题。《审查要点》要求核查“是否披露标的资产历次增资、减

资、股权转让等股本变化情况及履行的内部决议、外部审批程序；涉及非现金资产出资的，

是否披露了相关资产评估和权属转移情况、验资情况”等问题。该等问题亦是挂牌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的常见反馈问题，如 2017 年百合网（834214）与百合时代资产重组、

2017 年岳塑股份（831875）与芜湖长鹏重组（2017 年）、2017 年景安网络（832757）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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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科技重组中均出现过类似反馈问题。 

2. 业绩补偿具体安排的披露问题。如存在业绩补偿的约定，则《审查要点》要求核查“是否披

露了业绩补偿的具体安排，业绩补偿安排是否可行、合理，相关补偿的提供方是否具备履

行补偿的能力，是否披露了无法完成业绩补偿的补救措施，以及补救措施的可行性、合理

性”等问题。如 2017 年金穗隆（839142）与上海佳图的重组过程中，股转系统公司就要求

“挂牌公司、财务顾问补充说明：业绩补偿的合理性”；而 2017 年必控科技（430469）与

力源兴达的重组过程中，股转系统公司更是两次追问业绩补偿的合法合规性和可操作性。 

3.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配套募集资金的披露问题。如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含配套募集资金），则需根据股份发行的相关规定予以披露，《审查要点》亦把其

中披露的要点予以列明。对于部分未将该等内容明确披露的挂牌公司，股转系统公司也会

要求补充披露，如 2017 年金穗隆（839142）与上海佳图的重组过程中，股转系统公司的

反馈问题就包括“请挂牌公司、财务顾问补充说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募集资

金的认购人是否符合我司规则要求，即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是否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

基金管理人及其备案或承诺备案情况、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是否属于持股平台。” 

综上所述，《审查要点》是对现有法规和以往审核实践的总结和提炼，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挂牌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操作并提高审查效率。今后股转系统公司还将根据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持

续丰富和完善《审查要点》。 

为进一步提高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查透明度，在发布《审查要点》的同时，股转系统公司

发布了《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审项目审查进度表》，全面披露了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查

时间，并将对《挂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在审项目审查进度表》以每周一次的频率进行更新。 

 

 

http://doc.elangshen.com/stockInfo/queryFinanceData?secCode=839142&module=3
http://doc.elangshen.com/stockInfo/queryFinanceData?secCode=430469&module=3
http://doc.elangshen.com/stockInfo/queryFinanceData?secCode=839142&modul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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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法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上述有关信息不应被看作是特定事务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上述内容仅供参考。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智斌律师（+8610-85255525; bin.zhi@hanku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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